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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7/2021_2022__E9_BA_BB_E

9_86_89_E8_8D_AF_E5_c23_17539.htm 第四十六条 麻醉药品

药用原植物种植企业、定点生产企业、全国性批发企业和区

域性批发企业以及国家设立的麻醉药品储存单位，应当设置

储存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专库。该专库应当符合下

列要求： （一）安装专用防盗门，实行双人双锁管理； （二

）具有相应的防火设施； （三）具有监控设施和报警装置，

报警装置应当与公安机关报警系统联网。 全国性批发企业经

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药品储存点应当符合前

款的规定。 麻醉药品定点生产企业应当将麻醉药品原料药和

制剂分别存放。 第四十七条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使

用单位应当设立专库或者专柜储存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

品。专库应当设有防盗设施并安装报警装置；专柜应当使用

保险柜。专库和专柜应当实行双人双锁管理。 第四十八条 麻

醉药品药用原植物种植企业、定点生产企业、全国性批发企

业和区域性批发企业、国家设立的麻醉药品储存单位以及麻

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使用单位，应当配备专人负责管

理工作，并建立储存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专用账册

。药品入库双人验收，出库双人复核，做到账物相符。专用

账册的保存期限应当自药品有效期期满之日起不少于5年。 

第四十九条 第二类精神药品经营企业应当在药品库房中设立

独立的专库或者专柜储存第二类精神药品，并建立专用账册

，实行专人管理。专用账册的保存期限应当自药品有效期期

满之日起不少于5年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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